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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天津市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 

 占用耕地的规定》的通知 

（津政发〔１９９７〕４７号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规定》予以发布，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１９９７〕１１号）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日起，全市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一年。经国家批准或市人民政府建设设资计划管理

部门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家安居工程项目（包括解困房项目）用地，仍按原规定报批。 

 第三条 对已经列入国家和本市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且急需建设的非农业建设项目确需占用耕地的（由国务院或市人民政

府建设投资计划管理部门确认），用地单位必须向市土地管理局提出用地申请，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审查，报国务院审批。 

 第四条 冻结期间，除本规定第二、三条规定的项目以外，市土地管理局不得受理区、县土地管理部门上报的非农业建设项

目占用耕地的申请；区、县土地管理部门不得受理用地单位和个人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申请；区、县土地管理部门不得受理

用地单位和个人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申请；已受理建设单位或个人用地申请，但未办理征用、划拨批准手续的，一律停止办

理，另行选择非耕地建设；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人不得签发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上报文件。 

 第五条 依照本规定对可以申报占有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项目的用地在报批时，除按照现行的建设用地审批规定提供必需的

文件资料和图件外，还应当提供下列文件、资料和图件：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 

  （二）地籍图或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土地变更调查资料； 

  （三）占用与复垦的平衡方案及有关资料； 

  （四）其他有关材料。 

  国家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的，在报批时还需提供说明及有关材料。 

 第六条 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非农业建设项目确需占用耕地的，在报批时还需提供国务院或市人民政府建设投资计划管理部

门确认项目急需建设的证明材料。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监督检查工作。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要对本行

政区域内占用耕地情况进行经常性巡回检查；市土地管理局应当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对执行本规定的情

况进行抽查。 

 第八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发现非法批准占用耕地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市土地管理部门及时报告。对隐

瞒不报的，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第九条 有关区、县人民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及时了解、掌握本行政区域

内耕地占用情况。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具有对非法批准和非法占用耕地行为进行检举、揭

发的社会义务。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对非法批准和非法占用耕地的土地违法案件，应及时和坚决查处。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非法批准占用耕地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并要依照有关法规和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对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耕地的，分别依照有关法规和规定进行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各类建设项目用地应挖掘现有潜力，充分利用原有存量土地、闲置土地、荒地、劣地、废弃地和山坡地，提高土

地利用率，节约使用土地。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要对重点地区或者用地集中地区的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工作结束后，本规定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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